采购需求：本项目将在我市东部区域及其它采购人指定点位范围内建设共计147处综合监测设备，项目建设内容包括设备采购、设备安装、联网及调试、通信线缆铺设（设备至通信节点）、第三方检测、启用执法、老旧设备拆除清运等全部工作，并提供自项目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3年的质量保障服务。同时，项目建成后，按照采购人指定位置，进行设备的二次迁移。
采购清单：
	包号
	标的名称
	设备类型
	序号
	品目名称
	单位
	预估数量
	综合单价（元）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1
	非现场执法综合监测设备建设项目（第三期）重点区域部分设备采购（1）
	路口综合电警
	1
	高清一体化智能摄像机
	台
	389
	16000
	在我市东部区域及其它采购人指定点位范围内建设共计147处综合监测设备和接入联网设备等

	
	
	
	2
	超高清一体化智能摄像机
	台
	126
	16000
	

	
	
	
	3
	补光灯
	台
	886
	3000
	

	
	
	
	4
	智能终端管理设备
	台
	179
	9250
	

	
	
	
	5
	智能终端管理设备
（视频雷达边缘计算体）
	台
	26
	9250
	

	
	
	
	6
	红灯信号检测器
	台
	128
	2450
	

	
	
	
	7
	流量协议转换器
	台
	119
	1000
	

	
	
	
	8
	视频雷达采集一体机
	台
	128
	12000
	

	
	
	
	9
	前端交换机
	台
	125
	980
	

	
	
	
	10
	网线/光纤（20m）
	根
	507
	110
	

	
	
	
	11
	取证检测
	套
	515
	800
	

	
	
	
	12
	全项检测
	套
	26
	2000
	

	
	
	
	13
	485数据线
（30m）
	根
	507 
	145
	

	
	
	路段双向卡口
	1
	高清一体化智能摄像机
	台
	104
	16000
	

	
	
	
	2
	超高清一体化智能摄像机
	台
	42
	16000
	

	
	
	
	3
	补光灯
	台
	220
	3000
	

	
	
	
	4
	智能终端管理设备
	台
	73
	9250
	

	
	
	
	5
	前端交换机
	台
	40
	980
	

	
	
	
	6
	网线/光纤（20m）
	根
	146
	110
	

	
	
	
	7
	取证检测
	套
	146
	800
	

	
	
	
	8
	全项检测
	套
	7
	2000
	

	注：1、上述内容仅为预计工作量，投标人应根据中标后采购人下发的计划建设点位及图纸进行现场踏勘，确定实际建设工程量。在实际工作中，因不可抗力或采购人需求变化造成建设工作量发生变化，涉及设备（包括高清一体化智能摄像机、补光灯、智能终端管理设备、前端交换机等）数量变化的，建设数量以满足采购人需求为准，最终结算工程量以实际发生量为准，且需经采购人、中标人及监理单位三方确认，最终结算金额以第三方社会中介机构审定金额为准，最终结算金额不得超过合同总金额。
2、投标人在投标时，应充分考虑本采购清单项外，设备安装所需的光纤收发器、抱箍、支架、空开、漏保、跳线、套管、线盒、管槽等必要辅材工程量以及后期设备二次迁移工程量，并将全部相关费用包含在本项目采购清单投标综合单价内。在投标报价及项目最终结算时，不再单独列项计算上述工程量及费用。
3、投标人在投标时，应充分考虑除办理相关建设行政许可所必须缴纳的挖掘修复道路赔补费以外的电源报装、供电借用、工程协调、手续报批、荷载检测等工作产生的费用，并将全部相关费用包含在本项目采购清单投标综合单价内。在投标报价及项目最终结算时，不再单独列项计算本条所述相关费用。
4、投标人的任意一项或多项投标单价报价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综合单价的，或合计金额（投标总价）超过本项目预算金额的，将视为无效投标。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采购需求的详细内容见招标文件第五章《采购需求》。
